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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养老服务
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
■ 陆杰华 周婧仪

引言

最新数据资料显示，２０１５年 我 国６５岁 及 以 上

老年人 口 数 已 达 到１．４３８６亿 人，占 总 人 口 数 的

１０．５％，与前一年相比，老年人口数增加了６３１万

人，占总人口比例上升了０．４个百分点。现阶段我

国人口老龄 化 水 平 较 高，并 且 处 于 快 速 发 展 阶 段。

２０００年我国城市６０岁以上人口比例为９．６８％，农

村为１０．９１％。到２０１０年，城 市６０岁 以 上 人 口 比

例为１１．６８％，农 村 为１４．９８％，表 明 农 村 地 区 人

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城市地区。十年间，农村老

年人口的比例提高了约４个百分点；与此同时，城

市老年人口的比例仅提高了２个百分点。中国正处

于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发展阶段，不仅农村人口

老龄化 水 平 高 于 城 市，人 口 老 龄 化 速 度 也 高 于 城

市。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重心在农村，农村养老问

题需 要 得 到 足 够 政 府 决 策 者 以 及 全 社 会 的 广 泛

关注。

以往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城市轻农村，这使得

农村老年人 “老有所养”难以实现。在城乡二元结

构的背景之下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农村和城市的

覆盖面、服务水平等都存在天壤之别。政府对农村

地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投入的财政资金不足，农村

社会养老保障水平较低、覆盖人群有限，养老服务

设施严重短缺，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刚刚起步，农村

老年人养老仍然主要依靠家庭和土地，养老水平较

低。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远不能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基

本养老 生 活 需 要，农 村 老 年 人 缺 乏 稳 定 的 生 活 保

障。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对提高

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、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

量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

具有重要意义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工业化不断发展、城镇化

快速推进，规模庞大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群体为了

寻找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，纷纷从农村向城市流

动。在这 一 过 程 中，大 量 留 守 老 人 在 农 村 地 区 出

现。到２０１４年 底，我 国 农 村 留 守 老 人 数 量 已 经 达

到５０００万，留守 老 人 数 量 约 占 全 体 农 村 老 人 数 量

的１／４。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造成了可以

为留守老人提供照料的人数减少，成年子女与老年

父母在居住空间上的分离，并加重了留守老人在农

活、家务等方面的负担，使留守老人得不到很好的

生活照料。家庭养老功能日渐衰弱，传统家庭养老

机制的基础不复存在，这更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更加

突出。

现阶段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主要进展

党和国家对农村养老服 务 体 系 建 设 高 度 重 视。

一方面不断 完 善 相 关 法 律 法 规，从 制 度 设 计 层 面

上为 养 老 服 务 水 平 的 提 高 提 供 总 体 性 的 指 导。

１９９６年出台了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老 年 人 权 益 保 障

法》，首次提出 国 家 建 立 多 层 次 的 社 会 保 障 体 系，

逐步提高对 老 年 人 的 保 障 水 平。该 法 律 对 保 护 老

年人的 合 法 权 益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。此 后，国 家 出

台了一系列 相 关 法 律 政 策，具 体 包 括 关 于 社 会 养

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农村实行 新 型 合 作 医 疗 制 度、

农村试点实 施 最 低 生 活 保 障、农 村 五 保 制 度 等 相

关的政策法 规。２０１３年《国 务 院 关 于 加 快 发 展 养

老服务业的 若 干 意 见》指 出，我 国 以 居 家 为 基 础、

社区为依托、机 构 为 支 撑 的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已 经 初

步建立。

我国正加快建设能够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 保 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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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不断完善 农 村 地 区 的 养 老 保 障 体 系。２００２
年，《中 共 中 央、国 务 院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农 村 卫

生工作的决定》提出要逐步建立 以 大 病 统 筹 为 主 的

新型农村合 作 医 疗 制 度。此 后 国 家 不 断 上 调 对 新

农合的补助标准，到２０１４年各级 财 政 对 新 农 合 的

补助标准已 经 达 到３２０元。２００６年，国 务 院 通过

了《农 村 五 保 供 养 工 作 条 例》，将 在 吃、穿、住、

医、葬 方 面 给 予 村 民 的 生 活 照 顾 和 物 质 帮 助。

２００７年，国务院决定 在 全 国 建 立 农 村 最 低 生 活 保

障 制 度，切 实 解 决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的 生 活 困 难。

２００９年，国务院 出 台 了《关 于 开 展 新 型 农 村 社 会

养老保险 试 点 的 指 导 意 见》，规 定 自２００９年 起 正

式开展 新 型 农 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的 试 点 工 作。

到２０１２年，我 国 覆 盖 城 乡 居 民 的 社 会 养 老 保 障

体系初步 建 立。我 国 农 村 养 老 保 障 体 系 开 始 建

立时间较 短，正 处 在 不 断 完 善 的 过 程 中，在 一 定

程度上提高 了 农 村 老 年 人 的 养 老 质 量，但 保 障 水

平较低。

我国 不 断 推 进 养 老 服 务 业 的 发 展。２００６年，

全国老龄委 办 公 室 和 发 展 改 革 委 等 部 门《关 于 加

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》提出，发 展 养 老 服 务 业 要

按照政 策 引 导、政 府 扶 持、社 会 兴 办、市 场 推 动

的原则，逐 步 建 立 和 完 善 以 居 家 养 老 为 基 础、社

区服务 为 依 托、机 构 养 老 为 补 充 的 服 务 体 系。各

地也对养老 服 务 模 式 进 行 了 不 断 的 新 探 索、新 尝

试。以农村 幸 福 院 为 例，这 是 一 种 农 村 基 层 社 会

自发形成的介 于 社 会 化 养 老 和 家 庭 养 老 之 间 的 新

型养 老 服 务 模 式，并 得 到 了 国 家 的 提 倡 和 推 广。

幸福院在养 老 成 本、运 行 成 本 等 方 面 具 有 明 显 的

优势，能够以 较 低 的 成 本 为 农 村 老 年 人 提 供 所 需

的养老服务，如 何 帮 助 这 类 新 型 养 老 服 务 模 式 持

续健康发展 仍 需 要 政 府 和 社 会 在 资 金、政 策 上 的

必要支持。

目前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面临的问题

第一，农村地区养老基础设施普遍薄弱。传统

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猛烈的冲击，农村老年人

养老向依靠社会或国家转变，对社会养老机构的需

求增加。而农 村 地 区 养 老 基 础 设 施 供 应 明 显 不 足，

并且已有养老设施较为陈旧。因为农村经济发展相

对落后，农村社会观念相对保守，这使得农村养老

院建设相对较慢，养老院提供的服务水平较低，养

老院数量和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现实

需求。一 方 面，家 庭 养 老 功 能 日 益 衰 弱。另 一 方

面，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落后，使农村老年人养

老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持。因此，进一步加强农村养

老基础设施建设对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

意义。

第二，农 村 地 区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发 展 落 后 于 城

市。在养老服务设施方面，农村的覆盖率远低于城

市，农村缺口大。在养老服务对象方面，农村和城

市相比也较为狭窄。农村养老服务的对象仍停留在

低保、三无老人，而城市养老服务已经向其他老年

人群体扩展。在养老服务内容方面，农村养老服务

停留在保障老年人的日常基本生活层面，而城市养

老服务已经向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、自我价值的

实现等方面扩展。发展养老服务体系应当优先发展

居家养老服务，而居家养老服务城乡发展也极不平

衡。 “十三五”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

规划明确提 出，到２０２０年 政 府 运 营 的 养 老 床 位 数

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不超过５０％，护理型床

位占当地养 老 床 位 总 数 的 比 例 不 低 于３０％，６５岁

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７０％，建有老年学校的

乡镇比例达到５０％，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

口比例在２０％以上，老年志愿者注册人数占老年人

口比例达到１２％，城乡社区基层老年协会覆盖率在

９０％以上。客观地讲，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达到这些

目标存在较大困难。

第三，农村地区养老服务公共财政投入明显不

够，公共财政投入偏向城市。农村地区有着更高的

老龄化 程 度、更 快 的 老 龄 化 速 度，但 却 缺 乏 足 够

的养老服务公共财政投入，这使得农村养老服务基

础设施 建 设 落 后、养 老 保 障 水 平 低 于 城 市，客 观

上也进一步拉大了城乡老年人在养老服务获得上的

差距。

第四，养老服务专业化运营程度偏低。农村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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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服务体系起步较晚，多由地方政府推动建立，行

政色彩浓 厚 而 缺 乏 专 业 的 运 营 管 理 人 员 和 组 织 架

构，缺乏社会力量的参与。这使得农村养老服务效

率较低，不能合理地配置资源，造成了农村养老服

务机构价格偏高或处于长期亏损经营的状态，无法

实现可持续的发展，并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地方政府

的财政负担。

第五，农村养老服务专业化队伍尚未建立。农

村地区严重缺乏养老服务和管理人员，并且现有的

养老服务和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较低，这部分人群

工作的专业性也没有获得农村社会的普遍认可，这

制约了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稳步提高，也不利于农

村养老服务向专业化发展。此外，专业的志愿者队

伍在农村地区几乎一片空白。

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的政策思路

首先，统筹城 乡 养 老 服 务 发 展。进 一 步 加 大

国家公共财政 对 农 村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的 投 入 力

度，不断改 善 农 村 养 老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水 平。国 家

公共财政应 向 农 村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倾 斜，投 入 更 多

的公 共 财 政 资 金，大 力 建 设 农 村 养 老 基 础 设 施，

加快农 村 养 老 院、老 年 学 校 等 设 施 建 设，逐 步 缩

小城乡在养 老 服 务 体 系 上 的 差 距，切 实 改 善 农 村

老年人的养 老 状 况，使 农 村 地 区 老 年 人 的 获 得 感

明显提高。

其次，全面提高农村养老服务水平，加快建设

农村养老服务专业化队伍。国家应该更加重视对养

老服务专业管理和服务人才的培养，鼓励专业人才

参与到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，更加高效、专业

地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体系，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加

丰富、专业的养老服务。同时，建设农村养老服务

志愿者队伍，发挥社会公益的力量，为农村老年人

提供经 济 支 持、生 活 照 料、精 神 慰 藉 等 多 方 面 的

支持。

第三，鼓励 社 会 资 本 参 与 农 村 养 老 服 务 体 系

建设。农村养 老 服 务 体 系 的 建 设 不 能 仅 依 靠 国 家

和政府的力量，需要全面开放 农 村 养 老 服 务 市 场，

鼓励社会资 本 的 多 元 化 投 入。这 将 有 助 于 为 农 村

老年人 提 供 更 加 丰 富、全 面 的 养 老 服 务，能 够 满

足不同 老 年 人 群 体 的 需 要。同 时，政 府 也 应 该 做

好监管 者 的 角 色，规 范 养 老 服 务 市 场 行 为，使 社

会资本流向农村老年人最需要的服务领域中。

最后，鼓励 农 村 发 展 特 色 的 养 老 服 务 模 式 作

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补充。我 国 农 村 孝 道 思 想、

乡土观 念 浓 厚，具 有 悠 久 的 邻 里 互 助 传 统。建 设

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应关注到农 村 社 会 的 鲜 明 特 点，

根据这些特点发展具有农村特 色 的 养 老 服 务 模 式，

不应该 将 城 市 的 养 老 服 务 模 式 简 单 照 搬 到 农 村，

应该建设适合农村老年人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）

【主持人：郑真真教授点评】

从当前人口状况和未来变化趋势，可以看到未

来３０年中国社会在老年照料方面将面临三重挑战，

即老年人口的高龄化，老年人家庭的少子化，以及

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。针对未来挑战及早设计和规

划并从多渠道入手，有助于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后

的老年照料挑战，例如培育老年照料产业发展，推

动为老服务水平的提升，提高服务工作效率等，数

量充足、专业化的劳动力队伍是老年照料产业发展

的关键。老年照料劳动力需求问题涉及劳动、社会

保障、健康等领域和国家、地方、社区、家庭各个

层面，需要各 部 门 间 配 合、多 管 齐 下 并 长 期 坚 持。

我们还需要借鉴发达国家老年照料行业的发展过程

和改革经验，及时收集老年照料行业和劳动力的数

据资料，了解老年人及其家庭的需求以及变化，为

决策提供科学依据。目前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远不能

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养老生活需要，农村老年人

缺乏稳定的生活保障。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养老服

务体系建设对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、改善

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、推进基

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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